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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015 年華人永遠墳場(修訂)條例草案〉

公民當就 (2015 年華人永遠墳場(修訂)條例草案}意見書

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來信(檔號: CB2/BC/4114)收悉。

有關公民黨就{ 2015 年華人永遠墳場(修訂)條例草案H{條例草

案})提交的意見書(立法會 CB(2)368115-15-16(0 1)號文件) ，謹覆

如下。

2. 我們廠謝公民黨原則上支持〈條例草案》中建議的各項修訂。

我們相信有關建議通過後，華人永遠墳場(華永)的設施將更有效

善用，為市民提供更大彈性，回應社會對墳場設施的需求。

3. {條例草案〉通過生效後，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(草永
會)會繼續透過網頁、配售灰位時的簡介會、有關的申請文件、須

知及收據等，加強宣傳放寬加放骨灰限制，以及放寬於同一龜位安

放骨灰的數目上限等措施，鼓勵在墓地及灰位加葬或加放骨灰，以

更善用華人永遠墳場的設施。

4 , 公民黨建議華永會就處理與首位先人有密切關係先人方面，
採用食物環境衛生署(食環署〉相關的安排。這建議與〈條例草案〉

的宗旨相符。我們現正徵詢法律意見，積極考慮有關建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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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不論有關建議能否落實，按現行法例，於華永的普通貪位內

加放骨灰並不受「親屬」定義所限制。只要持證人同意，便可在該

普通龜位加放任何人士的骨灰。而現時{條例草案〉中建議適用於

家族貧位的「親屬」定義，已較食環署對「親屬關條」所採用的

定義更為寬鬆(可參照我們早前提交的立法會 CB(2)323115-16(02)

號文件)。

6. 有關單永會的慈善捐款方面，華永會一直透過年度慈善

捐款，資助慈善機構作改善工程及購置設備以加強服務。華永

會亦透過慈善撥款，資助慈善機構舉辦以「社區建設」或「生

死教育」為主題的活動。華永會將於〈條例草案}通過後，宣傳

慈善撥款的捐贈範圍，推動社會公益;並將一如既往，就申請項目

的整體設計、內容、效益、以及申請機構過去表現等各方面考

慮每個撥款申請。

7. 最後，我們希望(條例草案〉獲立法會通過，透過落實

各項修訂措施，協助改善香港骨灰貧位的供應問題。

民政事務局局長

(盧潔品味 1月代行)
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




